附件1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深龙创新创业英才

任期考核申报指南
为加强龙岗区深龙创新创业英才认定管理，规范深龙英才任期考核工作，根据龙岗区相关人才政策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对象
经区科技创新局认定的深龙英才，包括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两类。创新人才是指在龙岗区工作的深龙英才，创业人才是指在龙岗区创业的深龙英才。

二、考核时间
在我局受理并认定的人才需在深龙英才证书到期前三个月内申请办理任期考核并递交纸质文件（本通知发布前到期的可按本通知正常申报）

深龙英才实行任期制，任期为5年，自深龙英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起算。深龙英才人才任期考核应在区科技创新局通知规定时限内提交任期考核申请，未按通知时间要求提交任期考核申请的，不予考核。
三、考核主体

区科技创新局负责本部门认定的深龙创新创业英才任期考核工作，人才用人单位负责配合实施。人才任期内更换单位的，由现用人单位配合实施。
四、考核评价内容及方式

（一）用人单位考核

深龙英才按照本指南要求，根据本行业工作特点、工作性质和业绩评价标准，撰写任期工作报告。深龙英才用人单位就人才任期工作报告进行评价并签署意见，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道德品质、业绩贡献两方面，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类。

道德品质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 
的道德修养，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不良学术记录，无侵犯知识产权 
等行为；
2.乐于奉献、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3.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业绩贡献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人才的创新价值、工作能力、科研成果、产业贡献、荣誉奖项、学术影响、人才培养、科学普及和团队建设等情况。

（二）受理单位考核

符合本指南第五点的所有申报条件。

五、申报条件

（一）创新人才在申请任期考核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1.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

2.首个任期内每年度平均在龙岗区工作大于6个月；

3.申请考核前在龙岗区连续缴纳（不含补缴）社保、个人所得税不少于3个月；

4.申请单位与合同签订单位、社保缴纳单位、纳税申报单位一致。

5.创新创业团队成员仍在团队创办企业或依托单位从事创新创业工作;团队创办企业且企业获得上级无偿资助的，可不受本条1、3限制。
6.符合深龙英才认定时的专属条件。

（二）创业人才在申请任期考核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1.创业人才所创办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创业人才所创办企业在龙岗区从事经营活动；

3.申请考核前在深圳市连续缴纳（不含补缴）社保不少于3个月；
4.创业人才是所创办企业中股权占比最大的自然人股东。

5.符合深龙英才认定时的专属条件。

（三）用人单位评价结果为合格。
六、申报材料

（一）创新人才需提供：
1.龙岗区深龙英才任期考核申请表；

2.任期工作报告；

3.企业营业执照；
4.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5.申请人深龙英才证书；

6.上年度企业纳税证明；

7.龙岗区税务部门出具的近五年个人所得税证明；
8.深圳市社会保险申请人近五年参保缴费明细表；
9.考核申请表中对应的申请人业绩贡献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文献、论文等）；
10.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有效劳动（聘用）合同；

11.符合初次认定项目条件的证明材料；
12.其他证明材料。

以创新创业团队团队成员认定的还需提供：

1.认定时所依托的创新创业团队在职证明（带头人签字）；
2.上级无偿资助合同及验收材料。
（二）创业人才需提供：

1.龙岗区深龙英才任期考核申请表；

2.任期工作报告；

3.企业营业执照；
4.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5.申请人深龙英才证书；

6.企业股东股权信息；
7.上年度企业纳税证明；

8.深圳市近三个月的社保参保缴费清单；
9.考核申请表中对应的申请人业绩贡献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规模、知识产权、文献、论文等）；
10.符合初次认定项目类别的证明文件；
11.其他证明材料。
深圳市杰出人才、外籍人才或因超龄无法缴纳社保的人才，不受相关社保条件限制，所在用人单位（所创办企业）应当出具人才在职证明。注册地、纳税地、统计地均在龙岗区的母子公司，视为同一用人单位。
本指南由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